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
簡牘舉劾文書初讀

馬　力

　　兩漢的獄訟活動，以告劾和逐捕首開其端。 〔１〕 “劾”就是舉劾，在漢簡文書中，舉

劾多由官吏發起，他們除了查明案情和逮捕案犯外，還負有提起訴訟和撰寫劾狀的職

責。 過去，西北地區的甲渠候官遺址中已經發現了漢代劾狀簡册的實物，前賢對此多

有討論。 〔２〕這次出版的《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下文簡稱《選釋》）收録了一

件東漢中期的舉劾文書， 〔３〕爲我們進一步瞭解漢代劾狀的形制和結構，以及當時司

法制度的運作，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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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五一廣場出土東漢簡牘的整理與研究”（項目號：１５犣犇犅０３３）的階段性
成果。

關於漢代訴訟活動中告劾和逮捕的順序，參見李均明： 《簡牘所反映的漢代訴訟關係》，收入氏著： 《簡
牘法制論稿》第５９—６０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相關研究參見李均明： 《居延漢簡訴訟文書二種》，收入 《中國法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

１６６—１７８頁，陝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以及氏著： 《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７０—７９頁，文物出版
社２００９年。 徐世虹： 《漢劾制管窺》，收入楊一凡、高旭晨主編： 《中國法制史考證》甲編第三卷《歷代
法制考·兩漢魏晉南北朝法制考》第２７４—第２８６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高恒： 《漢簡牘
中所見舉、劾、案驗文書輯釋》，收入氏著： 《秦漢簡牘中法制文書輯考》第３０２—３１２頁，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李明曉、趙久湘： 《散見戰國秦漢簡帛法律文獻整理與研究》第３３３—３４０頁，西南師
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唐俊峰： 《甲渠候官第６８號探方出土劾狀簡册的復原與研究》，《簡牘學研究
（第五輯）》第３８—５８頁，甘肅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日） 鷹取祐司著，宫長爲譯： 《居延漢簡劾狀册書
的復原》，《簡帛研究（二〇〇一）》下册，第７３０—７５３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日） 佐原康
夫： 《居延漢簡に見える官吏の處罰》，《東洋史研究》第５６號第３卷，第４３３—４６５頁，東洋史研究會

１９９７年。

參見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彩色圖版第２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５年。



一、文 書 形 制

這件文書書寫於單件木牘之上，出土於長沙五一廣場東南側的一號窖（Ｊ１）， 〔１〕

發掘編號爲ＣＷＪ１③：７１２６，釋文以《選釋》爲底本轉録如下：

文書Ａ

第一行：●案：都鄉漻陽里大男馬胡、南鄉不處里區馮，皆坐。馮，生不占

書。胡，西市亭長。今年六月……胡、馮及汎所從□

第二行：汝曹護我。胡、馮、亥、建，可即俱之老舍門。汎令亥、建、馮入老舍，

得一男子，將□□以將老出門。汎以……以□ 〔２〕持矛刺老，

□□□

第三行：建，辜二旬内，其時立物故。汎、胡、建、馮、亥謀共賊殺人，已殺。汎

本造計謀，皆行。胡……名數……馮□建格，物故。亥、建 〔３〕及

汎等别劾。

文書Ｂ

第四行：永元十六年七月戊午朔十九日丙子，曲平亭長昭劾，敢言之。臨湘

獄以律令從事，敢言之。

根據《選釋》，木牘下端有殘損，殘長３５．５釐米，寬７．０１釐米，殘長約爲漢制的一

尺五寸。 《選釋》所録木牘，以長２３釐米上下者爲多，相當於漢制一尺；最短的一件只

有６．５釐米（ＣＷＪ１③：１５０），約爲漢制三寸；最長的一件達到４７釐米（ＣＷＪ１③：２０１

１），約爲漢制二尺，形制比較多樣。

關於文書的書體和字迹，從《選釋》提供的圖版來看，全文以隸書寫就，字體工

整，筆畫明晰。 一些字，如第一行的 “都 ”和 “男 ”二字，已經出現了楷化的趨

勢。 〔４〕這些都説明書手的書法技巧比較熟練。 由於出土前地下環境的制約，木

牘上半部墨迹較濃，字迹比較清晰；下半部墨迹較淡，字迹也比較模糊。 這種情況

很可能是木牘長期受到水體浸泡所致。 文書從右至左共分四行書寫，前三行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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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發掘報告》，《文物》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５頁。
《選釋》未釋出，從殘存字迹看，此處第一字應是“以”，第二字未詳。
《選釋》未釋出，據文意補，詳下文。

此點承許可師兄提示 。



在木牘的右半部，字體較小，文字大小比較均匀；最後一行位於左半部居中位置，

字體明顯放大。 就字迹和墨迹而言，所有文字没有特别顯著的差異，上半部可資

對比的墨迹深淺程度也基本相同。 據此推斷，整件文書是由同一書手一次性書寫

而成。

木牘内容以“ ●案”開始。 “案”之前記録調查要求或調查經過，之後是對調查結

果的解釋與説明，這一點屢見於簡牘司法文書。 因此，木牘本身並非完整的文書，之

前缺失的部分應記於其他木牘之上。 爲了叙述方便，我們把木牘的内容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即木牘的前三行，是對案情、罪行和罪名的調查陳述（“案”），屬實體性内

容；第二部分，即木牘最後一行，是文書的上呈文，屬程序性内容。 下文暫且把第一部

分命名爲文書Ａ，把第二部分命名爲文書Ｂ。

文書Ｂ的“永元”是漢和帝年號，兩個“敢言之”表明木牘屬於上行文書。 “曲平亭

長昭劾”説明這是一件以亭長名義製作的舉劾文書。 《漢舊儀》：“亭長持三尺板劾賊，

索繩以收執盜。” 〔１〕《漢官儀》： “亭長持二尺版以劾賊，索繩以收執盜。” 〔２〕所謂

“版”，《説文·片部》：“版，判也。”段玉裁注：“判，片也。”關於“判”和“片”，《説文·刀

部》：“判，分也。”《説文·片部》：“片，判木也。”可見“版”最初是指分開的木片。 進而

可引申爲書寫材料，如《説文·片部》：“牘，書版也。”段玉裁注：“牘專謂用於書者。”

《管子·宙合》：“修業不息版。”尹知章注：“版，牘也。” 〔３〕《周禮·秋官·硩蔟氏》：“以

方書十日之號。”鄭玄注： “方，版也。”孫詒讓正義： “注云： ‘方，版也 ’者，謂木版

也。 ……又《内史》杜注云：‘方直謂今時牘也。’版、牘義亦同。” 〔４〕另外，睡虎地秦簡

《秦律十八種·司空律》：“令縣及都官取柳及木楘（柔）可用書者，方之以書，毋（無）方

者乃用版。”整理小組注：“版，書寫用的木板，其行扁平，與方不同。” 〔５〕由此推知，漢

代亭長所持的“版”，就是指木牘。 《二年律令·捕律》有“捕盜賊、罪人，及以告劾逮捕

人”一語， 〔６〕則亭長所持的“版”，或即指告劾文書。 不過，傳世文獻説告劾文書寫在

長二尺或三尺的木牘上，而曲平亭長的舉劾文書僅長一尺五寸，兩者存在明顯差異。

另外，以居延新簡Ｅ．Ｐ．Ｔ６８：１至Ｅ．Ｐ．Ｔ６８：２８諸簡爲例，這份屬於東漢光武帝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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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宏： 《漢舊儀》卷下，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 《漢官六種》第８１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０年。

應劭： 《漢官儀》卷上，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 《漢官六種》第１５３頁。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 《管子校注》卷四，第２１９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

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 《周禮正義》卷七十，第２９３１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部分）》第５０—５１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彭浩、陳偉、（日） 工藤元男主編： 《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第

１５１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年間的劾狀簡册，長度基本在２２釐米至２３釐米上下，約爲漢制一尺， 〔１〕也與傳世文

獻所記不符。 這説明在漢代文書行政中，官府對舉劾文書的形制並不拘泥於某一種

形式。

以上是有關木牘的形制，下文將對文書的内容進行分析。

二、内 容 釋 讀

從文書Ａ的内容來看，案發地是東漢長沙郡治所在的臨湘縣，舉劾發生在案犯被

捕之後。 案犯包括汎、亥、建、馬胡和區馮五人，受害人是老。 被舉劾的是馬胡和區馮

二人，這一點從下文“亥、 建 及汎等别劾”便能知曉。 此句“亥”後所缺一字據文意應

爲“建”，文書Ａ兩見“亥建”連言，也能爲此提供佐證。

馬胡是本縣都鄉漻陽里人，擔任西市亭長；區馮是本縣南鄉人，所居里名不詳，這

是因爲他“生不占書”。 這裏的“書”就是下文的“名數”，“生不占書”就是“生不占名

數”，指區馮在出生後就没有向當地官府登記户籍，這意味着區馮是無户籍的隱户。

需要説明的是，區馮雖是隱户，但身份仍屬於“民”，他被舉劾證明晚至東漢中期，“劾”

的對象已不局限於官吏，官府對平民也會采用“劾”的形式發起訴訟。

老是本案的受害人。 關於“老”，可以指年長的老者，《説文·老部》：“老，考也。

七十曰老。”不過，此案中的“老”應按《選釋》作爲人名。 《選釋》所收另一件文書中有

“董與父老、母何、同産兄輔、弟農俱居”（ＣＷＪ１③：１７２），“老”在該簡中是“董”父親的

名字，可證當時確有以“老”爲名者。

關於案情，案發時間是永元十六年 （公元１０４年）六月某日。 “胡、馮及汎所從

□……”這句話之後木牘殘損，原内容應是對作案人員的描述。 “……汝曹護我。 胡、

馮、亥、建，可即俱之老舍門。”這一句開頭部分寫在了上句後的殘損處，因而内容也不

完整。 從文意可以確定原句屬於案犯供詞，内容應該是汎對馬胡等四人所説的話。

曹，訓爲“輩”，“汝曹”見於《漢書·霍光傳》等，又作“卿曹”，所指爲胡、馮、亥、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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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由筆者通過測量圖版獲得。 關於犈犘犜６８：１至犈犘犜６８：２８的圖版，參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編： 《居延新簡（下册）》第４５０—４５３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漢書·霍光傳》：“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
邪？’”顔師古注：“女音汝。 曹，輩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吴漢曰：‘卿曹努力！ 王兄子在南陽，何憂
無主？’”李賢注：“曹，輩也。”見《漢書》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傳》第２９５２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２年；《後漢
書》卷一《光武帝紀上》第１９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５年。



整句話就是汎要求馬胡、區馮、亥、建四人提供保護，並要他們立即出發，一起前往老

的舍門外。 可見，馬胡等人的行動自始就出於汎的指使。

汎等五人抵達老的廬舍後，“汎令亥、建、馮入老舍”，馬胡和汎則一道站在舍門外

等待結果。 亥等三人進屋之後，在屋内“得一男子”，這裏應是指尋得老和另一名男子

兩人，這從下文即可推知。 “將□□以將老出門”，所缺二字可能是“男子”。 若然，這

部分是説亥等三人讓男子帶着老，然後再帶領男子和老一同出門離開廬舍。

之後簡文殘缺，文意不是很明確。 大概是説汎率領衆人行兇，其中一名案犯以長

矛刺殺老。 “辜二旬内，其時立物故”，是説老遇刺後傷重不治立即身亡，死於漢律規

定的保辜期内。

“汎、胡、建、馮、亥謀共賊殺人，已殺。 汎本造計謀，皆行”是對本案所有案犯罪行

和罪名的歸納。 此句前一個“謀”是動詞，指策劃、謀劃。 〔１〕後一個“謀”是名詞，與

“計”同義，相當於計策、方案之意。 〔２〕已殺，是與“未殺”相對的法律術語，表示造成

了殺人的犯罪結果，見於《二年律令·賊律》，詳下文。 本，訓爲“主”，《讀書雜志·漢

書雜志第九卷·爰盎鼂錯傳》：“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王念孫案：“本者，主也。

言主兵柄也。 《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曰：‘言有主，行有本。’《繫辭傳》：‘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也。’《説苑·説叢篇》‘主’作‘本’。 是‘本’與‘主’義同。 《史記》作主兵柄是

其明證矣。” 〔３〕造，《吕氏春秋·誣徒》：“人之情，惡異與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

高誘注： “造，作也。” 〔４〕《爾雅·釋言》： “作、造，爲也。”邢昺疏： “釋曰： 謂營爲

也。” 〔５〕整句話是説汎等五人共謀殺人，並且造成了殺人的結果；汎負責制訂作案的

計策，該計策得到了所有案犯的執行。 這條記録證明“汎”是本案的主謀。

“胡……”一句，是指馬胡的罪行和罪名，由於簡文殘缺，内容未詳。 “……名

數……馮□建格，物故”，前言“馮，生不占書”，則“名數”至“物故”一句是指區馮的罪

行與罪名。 “名數”一詞的出現，或暗示區馮除了故意殺人罪外，逃避户籍登記之罪也

遭到了舉劾。 “馮□建格，物故”，所缺一字左半部似作“犭”，可能是説區馮因被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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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春官·大卜》：“以邦事作歸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

八曰瘳。”鄭玄注引鄭司農云：“謀謂謀議也。”《漢書·王莽傳》：“莽策群司曰：‘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
時寒，玄煒和平，考星以漏。’”顔師古注引應劭曰：“謀，圖也。”見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 《周禮
正義》卷四十七，第１９３５頁；《漢書》卷九十九中《王莽傳》第４１０２頁。
《戰國策·東周策》：“顔率至齊，謂齊王曰：‘周之君臣，内自盡計。’”鮑彪注：“計，猶謀。”見《戰國策》卷
一《東周策》第２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王念孫撰： 《讀書雜志》第三〇四頁上欄，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影印本。

吕不韋著，陳奇猷校釋： 《吕氏春秋新校釋》卷四，第２２８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爾雅注疏》，阮元校刻： 《十三經注疏（下册）》第２５８１頁下欄，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影印本。



殺而死亡。 〔１〕

關於馬胡和區馮兩案犯的罪行和罪名，可以與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相互參照，

所依據的漢律大致有如下四條：

一、 《二年律令·賊律》：“鬬傷人，而以傷辜二旬中死，爲殺人。” 〔２〕《賊律》規定，

鬬傷案的受害人一旦因傷重死於二十天的保辜期内，行兇者即被認定爲殺人。 〔３〕本

案老因傷重死於保辜期内，因此，案件被定性爲殺人案。

二、 《二年律令·賊律》：“謀賊殺傷人，與賊同法。” 〔４〕《賊律》規定，對於没有

實施殺人和傷人行爲的共謀者，與故意殺人者同法。 汎是本案的主謀，馬胡和區馮

是共謀者，“汎、胡、建、馮、亥謀共賊殺人”，因而馬胡和區馮的行爲被視同爲故意

殺人。

三、 《二年律令·賊律》：“賊殺人，鬬而殺人，棄市。” 〔５〕又曰：“謀賊殺傷人，

未殺，黥爲城旦舂。” 〔６〕第一條是説，故意殺人和爭鬬而殺人者，要被處以棄市之

刑；第二條是説，謀劃故意殺人和傷人者，未造成殺人結果的，要被處以黥城旦舂

之刑。 對“已殺”要處以死刑的嚴懲，對想殺而 “未殺”只處以較輕的勞役刑。 〔７〕

可見，“已殺”和“未殺”既是漢律中的專門術語，又是確定案件性質、案犯罪名以

及量刑輕重的重要因素。 本案馬胡、區馮二人作爲共謀者造成了“已殺”的結果，

屬故意殺人無疑。

由此推測，一旦被判有罪，馬胡和區馮很可能會受到棄市的刑罰。

文書Ｂ是呈文，包括移送時間、移送者和收文機關等信息。 根據文書Ｂ，首先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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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此點承馬楠老師提示。

彭浩、陳偉、（日） 工藤元男主編： 《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第

９９頁。

本文對《二年律令》律條的釋讀，以彭浩、陳偉、（日） 工藤元男主編： 《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
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釋文部分爲準，下文除需特别説明外，不再贅注。

彭浩、陳偉、（日） 工藤元男主編： 《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

第１００頁。

彭浩 、陳偉 、（日） 工藤元男主編 ： 《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
讀》第９８頁 。

彭浩 、陳偉 、（日） 工藤元男主編 ： 《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
讀》第９９頁 。

關於秦漢的棄市刑 ，參見沈家本撰 ，鄧經元 、駢宇騫點校 ： 《歷代刑法考》第１３９頁 ，中華書局１９８５
年 ；張建國 ： 《秦漢棄市非斬刑辨 》，《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１９９６年第５期 ，第１１６—

１１８頁 。 關於秦漢的黥城旦舂刑 ，參見沈家本撰 ，鄧經元 、駢宇騫點校 ： 《歷代刑法考》第２８９—２９３
頁 ；（日） 冨古至著 ，柴生芳 、朱恒曄譯 ： 《秦漢刑罰制度研究 》第１５—１６頁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



整件文書移送於永元十六年（公元１０４年）七月十九日。 本案發生於永元十六年六月，

推測案件的偵辦時間應不少於二十日。 其次，“曲平亭長昭劾”説明舉劾者和文書移送

者都是亭長昭。 關於曲平亭，《選釋》所録簡文有“長刺部曲平亭”（ＣＷＪ１③：３２５５２１）

和“曲平亭部”（ＣＷＪ１③：２６３８６和ＣＷＪ１③：３２５２１１），證明曲平亭的行政隸屬關係在

當時曾有反覆。 最後，“臨湘獄以律令從事”，就是要臨湘縣獄依律令審理案犯（詳下）。

關於文書Ｂ的解讀，涉及文書結構的認識，將在下文中進一步討論。

三、文 書 結 構

有關漢代劾狀的文書結構及其排列順序，相關研究最初圍繞居延新簡來展開。

然而，由於編繩不存導致簡册散亂，各家對各支簡的排序分歧頗大，對劾狀各部分的

位置關係也意見不一。

一份完整的劾狀包括劾文、狀辭和呈文三部分。 〔１〕呈文按照鷹取祐司的歸納，

又可細分成以下四種類型：

發文Ａ：（年號）〇年〇月（干支）朔（干支），（官名）（姓名）敢言之。謹移

劾狀一編。敢言之。

發文Ｂ：（年號）〇年〇月（干支）朔（干支），（官名）（姓名）劾。移居延

獄。以律令從事。

發文Ｂ’：（年號）〇年〇月（干支）朔（干支），（官名）（姓名）劾。將某詣

居延獄。以律令從事。

發文Ｃ：〇月（干支），（官名）（姓名）移居延。寫移。如律令。〔２〕

以爭議較大的“令史立劾狀”（居延新簡Ｅ．Ｐ．Ｔ６８：１３—２８）爲例，過往研究對這

份簡册的劾文、狀辭以及各條呈文的排列順序提出了六種不同的意見。 〔３〕就本文而

言，文書Ｂ的形式與發文Ｂ基本相同，那麽，主要問題就是文書Ｂ上方的文書Ａ究竟

是劾文還是狀辭。

劾文和狀辭通常具備明顯的特徵。 以居延劾狀簡册爲例，其中的狀辭文書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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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關於漢簡劾狀中的劾文、狀辭和呈文，參見李均明： 《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７７—７８頁。
（日） 鷹取祐司著，宫長爲譯： 《居延漢簡劾狀册書的復原》，《簡帛研究（二〇〇一）》下册，第７３１頁。

參見唐俊峰： 《甲渠候官第６８號探方出土劾狀簡册的復原與研究》，《簡牘學研究（第五輯）》第４４—４５、

５７頁。



辭”或“狀辭曰”開頭，然後是提出“劾”者的個人情況，包括名、縣、爵、里及所任官職等

信息，特别是在狀辭“案”的部分，絶大多數都用“以此知而劾，無長吏使，劾者狀具此”

的保證語作爲整件狀辭的結束語（如《居延新簡》Ｅ．Ｐ．Ｔ６８：６８—７６）。 反觀劾文，文書

開頭不具提示語，不記舉劾官吏的信息，在“案”的結尾也不附帶任何保證語。 〔１〕由

於文書Ａ只是“案”，本身並非完整的文書，因此，僅就“案”的形式似可推定文書Ａ是

劾文的組成部分。

不過，通過比較已有劾文的“案”，可以發現文書Ａ的結構比較複雜。 例如，“不侵

守候長業劾狀”的劾文部分，鷹取祐司和李均明先生均做過復原，得出的簡序也完全

一致。 〔２〕以下將釋文轉録如下：

迺今月三日壬寅，居延常安亭長王閎、閎子男同、攻虜亭長趙

Ｅ．Ｐ．Ｔ６８：５９

常及客民趙閎、范翕等五人俱亡，皆共盜官兵， Ｅ．Ｐ．Ｔ６８：６０

臧千錢以上，帶大 Ｅ．Ｐ．Ｔ６８：６１

刀劍及鈹各一，又各持錐，小尺白刀、箴各一，蘭越甲渠當 Ｅ．Ｐ．Ｔ６８：６２

曲隧塞，從河水中天田出，·案：常等持禁物 Ｅ．Ｐ．Ｔ６８：６３

蘭越塞，於邊關儌逐捕未得，它案驗未竟。 Ｅ．Ｐ．Ｔ６８：６４〔３〕

“不侵守候長業劾文”記録了常安亭長王閎、王閎之子王同、攻虜亭長趙常以及客民

趙閎、范翕等五人共同盜竊官用兵器逃亡塞外一案。 全文按順序包括案發時間、案犯、

作案經過、犯罪結果以及“案”五部分。 “案”涉及罪行等情況，内容比較簡略。 可是，上

述五部分在文書Ａ裏都被放進了“案”，順序也作了調整，比較顯著的是被舉劾案犯的個

人情況被提前，緊接在“案”的提示語之後。 我們推測，這種記録形式很可能與亭長昭的

舉劾方式有關。 常安亭長王閎等一案中，五名案犯被不侵守候長業一次性舉劾，因而包

括“案”在内的整件劾文内容簡潔，形式明快。 然而，同樣涉及五名案犯，亭長昭却采

取分批舉劾，這次只選擇馬胡和區馮二人。 由於本案屬於多人合夥作案，案犯關係交

錯牽連，因此，要確定馬、區二人的罪行和罪名，必須在“案”的部分把所有案犯的作案

經過和犯罪行爲一併交代清楚。 同時，爲了突出文書的舉劾對象，便於上級機關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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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關於劾文和狀辭的復原及其形式，參見李均明： 《居延漢簡訴訟文書二種》，《中國法律史國際學術討論
會論文集》第１７０頁；以及氏著： 《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７０—７７頁。

關於“不侵守候長業劾狀”的釋文和排序，參見（日） 鷹取祐司著，宫長爲譯： 《居延漢簡劾狀册書的復
原》，《簡帛研究（二〇〇一）》下册，第７３１頁；李均明： 《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７２頁。

李均明： 《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７２頁。



劾文的主旨，故而把馬、區二人的個人情況提前，緊接在“ ● 案”的提示語之後。 這個

事例或許説明當時的辦案官吏會根據案件需要而調整“案”的形式與結構。

通過上文的分析，文書Ａ所屬的原文書可能是一件劾文，附在文書Ａ後的文書Ｂ相

當於發文Ｂ。 若此説不誤，漢代劾狀“劾文＋發文Ｂ”的排列次序據此應可得到確認。〔１〕

關於發文Ｂ，鷹取祐司綴合的一支簡，編號爲２７５．１０和２７５．１３，形式與文書Ｂ更

爲接近，釋文如下：

始元十年甲辰朔戊辰，第二亭長舒劾。敢言之。捕 （２７５．１０）

得常有、程生。寫移居延獄。謁以律令從事。 （２７５．１３）〔２〕

鷹取氏認爲，“亭長舒劾”後言“敢言之”或許是因爲居延縣獄附設在縣廷；“謁”以

後的内容是對收文方的委託；“以律令從事”是要求縣獄依據“律令”履行職責。 根據

發文Ｂ的内容和形式，可以確定“發文Ｂ（Ｂ’）是給縣獄下達舉劾、實施審判命令的文

書”。 〔３〕根據這一分析，“臨湘縣以律令從事，敢言之”説明木牘的收文機關是臨湘縣

獄。 不過，考慮到劾狀裏的發文Ｂ都屬於上行文書，有必要把鷹取氏的觀點修正爲發

信者向縣獄提出“以律令從事”的請求。 因此，文書Ｂ的後半段可以解釋成曲平亭長

昭請求臨湘縣獄依據律令審判案犯。

最後需要説明的是，有研究指出秦漢簡册簿書的呈文均附在文書細目之後，並且

有書吏署名的簡牘位於整件文書的末尾。 〔４〕對照這件木牘，文書Ｂ後未見有書吏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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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里耶秦簡８６５１似可作爲漢代劾狀的發文犅排在劾文之後的旁證，兹引８６５１釋文如下：

　　正面：

第一行：啓陵津船人高里士五啓封當踐十二月更，□［廿九日］□

第二行：正月壬申，啓陵鄉守繞劾。

第三行：卅三年正月壬申朔朔日，啓陵鄉守繞敢言之，上劾一牒

背面：

正月庚辰旦，隸妾咎以來。／履發。

這是一件上行文書，正面第二行的形式與發文犅非常接近，第三行“上劾一牒”，證明第一行就是劾
文。 據此推測，漢代劾文和呈文（發文犅）的組合形式，很可能來源於秦制。 關於８ ６５１及其與漢代劾
狀的關係，參見唐俊峰： 《甲渠候官第６８號探方出土劾狀簡册的復原與研究》，《簡牘學研究（第五輯）》

第４０—４１頁；關於里耶秦簡８６５１的釋文，見陳偉主編： 《里耶秦簡校釋（第一卷）》第１９１—１９２頁，武

漢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日） 鷹取祐司著，宫長爲譯： 《居延漢簡劾狀册書的復原》，《簡帛研究（二〇〇一）》下册，第７３６頁，以
及第７５０頁注［３２］。

參見（日） 鷹取祐司著，宫長爲譯： 《居延漢簡劾狀册書的復原》，《簡帛研究（二〇〇一）》下册，第７３５—

７３８頁。

參見侯旭東： 《西北所出漢代簿籍册書簡的排列與復原》，《史學集刊》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５８—７３頁。



名，可以推知木牘在原有劾狀中並非排在最後。 另外，發文 Ａ應該不附在文書Ｂ之

後，理由在於： 第一，文書Ｂ所在的書寫空間足以容納下發文Ａ，但相應位置只有文書

Ｂ；第二，木牘的出土地點位於古長沙的中心位置， 〔１〕應是東漢臨湘縣獄和縣廷的所

在地。 木牘發現於此，説明整件文書最初就是以“文書Ａ＋文書Ｂ”的形式撰寫並移送

到縣獄的。 由此可見，漢代的劾狀發文Ａ不附在發文Ｂ（文書Ｂ）之後。

四、結　　語

本文從文書的形制、内容以及結構三方面對ＣＷＪ１③：７１２６號木牘進行了初步

分析，確認了漢代劾狀“劾文＋發文Ｂ”的文書結構，並對木牘和發文Ａ的位置作了簡

要探討。 當然，很多論點尚停留在推測層面，特别是關於原文書劾文、狀辭與呈文三

者的相互位置關係，因爲材料所限不得不暫時擱置存疑。 對此，只能期待未來長沙五

一廣場東漢簡牘的進一步刊布。

最後，結合本文的分析，我們可以把整件文書譯讀如下：

●經過案驗調查：都鄉漻陽里大男馬胡、南鄉里名不詳者區馮，都有罪。

區馮，生來就未登記户籍。馬胡，擔任西市亭長。今年六月……馬胡、區馮

以及汎所跟從……（汎説：）“……你們要保護我。馬胡、區馮、亥、建，可以立

即出發，一起到老的舍門外。”汎命令亥、建、區馮進入老的廬舍，尋得（老和）

一名男子，亥、建、區馮讓男子帶着老，然後帶着男子和老（一同）出門。汎

以……拿着長矛刺老，……建，保辜期二十日内，（老）當時就立即身亡了。

汎、馬胡、建、區馮、亥謀劃共同賊殺人，造成了殺人的結果。汎負責制訂作

案的計策，該計策得到了所有案犯的執行。馬胡……（不書？）名數……區馮

被建格殺（？），死亡。亥、（建）及汎等人别書舉劾。

永元十六年七月十九日，曲平亭長昭舉劾，敢言之。（請）臨湘縣獄依據

律令審判案犯，敢言之。

（馬力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出土文獻與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研究生）

·０２２·

出土文獻（第八輯）

〔１〕參見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發掘報告》，《文物》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５頁。


